
 

 

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A66/63 

2013 年 5 月 21日 

甲委员会第一份报告 

 

甲委员会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在 Walter T. Gwenigale 博士（利比里亚）的主持下举

行了其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 

会议决定建议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所附与下列议程项目有关的决议和决

定： 

12 规划和预算事项 

12.2 第十二个工作总规划草案 

一项决议，题为： 

– 2014 - 2019 年第十二个工作总规划 

11 世卫组织改革 

一项决定，题为：  

– 世卫组织筹资 

12 规划和预算事项 

12.3 2014 - 2015 年规划预算方案 

经修订的一项决议，题为： 

– 2014 - 2015 年规划预算 

一项决定，题为 

– 2014 - 2015 年规划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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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财务事项 

21.6 《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 

一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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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2.2 

2014-2019 年第十二个工作总规划草案 

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 2014 - 2019 年第十二个工作总规划草案1； 

1. 批准 2014 - 2019 年第十二个工作总规划； 

2. 要求总干事： 

(1) 把第十二个工作总规划用作 2014 - 2019 年期间对世卫组织工作进行战略性计

划、监测和评价的基础； 

(2) 在实施工作总规划时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全球卫生状况，并与会员国进行磋商； 

(3)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在 2014 - 2019 年第十二个工

作总规划期间取得的进展。 

  

                                                      
1 文件 A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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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1 

世卫组织筹资 

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建立筹资对话，由总干事召集并由执行委员会规

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主席予以促进，目的是为规划预算筹措资金，关于 2014 - 2015

年规划预算的第一次筹资对话将于 2013 年根据文件 A66/48 所述方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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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2.3 

2014-2015 年规划预算 

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1. 批准世卫组织 2014 - 2015 年规划预算中所述的工作规划1； 

2. 批准 2014 - 2015 年财务期[所有资金来源，即评定会费和自愿捐款]的 39.77 亿美元

预算额； 

3. 将 2014-2015 年财务期的预算额分配给下述六个类别： 

(1) 传染病 8.41 亿美元 

(2) 非传染性疾病 3.18 亿美元 

(3)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 3.88 亿美元 

(4) 卫生系统 5.31 亿美元 

(5) 防范、监测和应对 2.87 亿美元 

(6) 促进性职能/全组织范围服务 6.84 亿美元以及预算的突发事件部分 9.28 亿美

元； 

4. 决定预算的供资渠道如下： 

(1) 根据估算的会员国非评定收入进行调整后的 9.29 亿美元会员国总净摊款； 

(2) 总额为 30.48 亿美元的自愿捐款； 

                                                      

1 文件 A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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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一步决定各会员国的评定会费总额应扣除其在衡平征税基金中的款额。如果会

员国要求职员交纳本组织薪金所得税，本组织将向这些职员偿还这笔税款，鉴此，应

对扣除额进行调整；这些税款偿还额估计为 2960 万美元，由此会员国的摊款总额为

9.586 亿美元； 

6. 确定周转金应继续保持在 3100 万美元的现有水平； 

7. 授权总干事根据可用资源情况，对评定会费和自愿捐款一起使用，按照第 3 段中

的分配方案和批准的数额提供预算资金； 

8. 进一步授权总干事必要时在上面第 3 段所述六个类别之间进行预算转拨，金额最

多不得超过向外拨款类别预算分配额的 5%；任何此类转拨造成的支出均正在 2014 - 

2015 年财务期财务报告中做出报告； 

9. 还授权总干事必要时根据可用资源情况，承担预算的突发事件部分中超出该部分

拨款额的支出，并要求总干事向理事机构报告该部分预算的可用资源和支出情况； 

10. 要求总干事通过执行委员会及其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向世界卫生大会定期提

交按照文件 A66/7 所述的预算筹资和执行情况，以及筹资对话结果、灵活资金战略分

配和协调一致的资源调动战略成果方面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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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2.3 

2014-2015 年规划预算方案 

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请总干事在与各会员国协商后，就新的世卫组织

资源战略配置方法提交一份建议，供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新方法自 2016 - 

2017 年规划预算起开始实施，将以世卫组织三个层级的清晰的作用和职能为基础，采

用稳健的自下而上的计划过程和切合实际的产出成本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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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1.6 

《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 

 

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的报告， 

1. 通过对附件所示的《财务条例》修订，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将在其第 133 届会议上确认对《财务细则》的修订，这些

修订将与第 1 段中通过的对《财务条例》的修订同时生效； 

3. 授权总干事对修订后的《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适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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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财务条例》 

现行文本（截至 2013年 1 月 1日） 建议的修订文本 评论 

第四条 – 正常预算拨款 第四条 – 正常预算拨款批准预算  

4.1 拨款一经卫生大会批准，即赋予总干事有

权按批准的拨款用途及数额，承担合同义务及

支付用款。 

4.1 拨款预算一经卫生大会批准，即赋予总干

事有权按批准的拨款预算用途及数额，在有可

用资金的情况下，承担合同义务及支付用款。 

 

批准预算的行为本身即赋予承担

支出的权力。 

将“拨款”改为“预算”。添加

“在有可用资金的情况下”。 

4.2 对相应财务期内的承诺，应备有拨款，以

便用于在本财务期内或下一年内支付。 

4.2 一旦预算获得批准，在有可用资金的情况

下，秘书长可在相应财务期内的作出承诺，应

备有拨款，以便用于在本财务期内或下一年内

支付。 

授权来自获批准的预算。添加

“在有可用资金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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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文本（截至 2013年 1 月 1日） 建议的修订文本 评论 

4.3 事先经执行委员会或其可能授予相应权力

的任何委员会同意，总干事有权在各拨款项之

间进行转拨。如果执行委员会或其可能授予相

应权力的任何委员会不在开会，事先经执行委

员会或此类委员会多数成员书面同意，总干事

有权在各拨款项之间进行转拨。总干事应向执

行委员会下届会议报告这些转拨。 

无变化  

4.4 在批准预算方案的同时，卫生大会应确定

一项汇率补贴措施，规定可用以弥补外汇损失

的最高水平。该补贴措施的目的应是使有可能

保持预算水平，以便不管各种货币对美元的联

合国正式汇率的任何波动影响如何，经卫生大

会批准、由预算所反映的所有活动可予执行。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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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文本（截至 2013年 1 月 1日） 建议的修订文本 评论 

第五条 –正常预算资金的提供 

5.1 拨款由会员国按卫生大会确定的会费比额

交纳的评定会费及正常预算的预计利息收入、

上期收到的欠款和划归正常预算的任何其它收

入提供。 

第五条 – 正常预算资金的提供 

5.1 拨款预算由会员国按卫生大会确定的会费

比额交纳的评定会费及、自愿捐款、正常预算

的预计利息收入、上期收到的欠款和划归正常

预算的任何其它收入提供。会员国根据《世卫

组织组织法》第五十六条承担的财政义务仅限

于评定会费。 

 

对措词作了修订并添加“自愿捐

款、”。 

5.2 由会员国会费提供的数额应在调整卫生大

会拨款总额后计算，以反映由以上第 5.1 条所

列的其它资金来源提供资金的那部分正常预

算。 

5.2 卫生大会应批准由会员国评定会费资助的

预算额，并应批准由总干事通过自愿渠道筹集

的资金额。 

这项新条款反映了规划、预算和

行政委员会在其 2012 年 12 月特

别会议上的讨论情况。 

 5.2.1 由会员国评定会费提供的数额应在调整卫

生大会拨款批准总额后计算，以反映由以上第

5.1 条所列的其它资金来源提供资金的那部分正

常预算。 

作出修订以反映现在实行统一预

算（包括评定会费和自愿捐款）

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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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文本（截至 2013年 1 月 1日） 建议的修订文本 评论 

5.3 如果总拨款少于在正常预算方案下卫生大

会批准的数额，总干事应审查正常预算实施计

划，以便作出可能必要的任何调整。 

5.3 如果预算的总筹资额拨款少于在正常预算

方案下卫生大会批准的数额，总干事应审查正

常预算实施计划，以便作出可能必要的任何调

整。 

作出修订以反映现在实行统一预

算（包括评定会费和自愿捐款）

这一事实。 

 5.4 评定会费可在财务期的每年 1 月 1 日用于

实施。自愿捐款可在与资源捐助方达成协议后

用于实施。 

这项新条款旨在澄清评定会费和

自愿捐款的可用情况。自愿捐款

只能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用于承

付款项。因此，由自愿捐款资助

的预算部分总是需要在新双年度

开始时获得结转资金。 

 5.5 总干事应向卫生大会提交关于征收缴款

(包括自愿捐款和评定会费)以及其它资金的年

度报告。 

这项新条款旨在阐明须就所有捐

款和缴款进行报告(包括原先关

于评定会费的第 6.10 条(见下

文))。 

第六条 – 评定会费 

6.1 以会费比额为基础的会员国评定会费，应

分为两份相等的年度付款。在财务期的第一

年，卫生大会可决定修改财务期第二年实行的

会费比额。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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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文本（截至 2013年 1 月 1日） 建议的修订文本 评论 

6.2 卫生大会通过预算后，总干事应通知各会

员国在财务期内各自应承担的会费并要求它们

交纳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年度会费。 

6.2 卫生大会通过预算后，总干事应通知各会

员国在财务期内各自应承担的评定会费并要求

它们交纳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年度会费。 

作出修订以澄清这项条款指的是

“评定”会费。 

6.3 如卫生大会决定修订财务期第二年施行的

会费比额，或调整用会员国会费支付的拨款数

额时，总干事应通知各会员国其会费的修订数

额，要求它们交付经修订的第二年的年度会

费。 

6.3 如卫生大会决定修订财务期第二年施行的

会费比额，或调整用会员国评定会费支付的拨

款预算数额时，总干事应通知各会员国其会费

的修订数额，要求它们交付经修订的第二年的

年度会费。 

将“拨款”改为“预算”并澄清

这项条款指的是“评定”会费。 

6.4 年度会费应在会费有关年度的 1 月 1 日以

前全部交清。 

6.4 年度会费应在评定会费有关年度的 1 月 1

日以前全部交清。 

作出修订以澄清这项条款指的是

“评定”会费。 

6.5 如会费的未交部分迟于下一年度的 1 月 1

日，作拖欠一年论。 

6.5 如评定会费的未交部分迟于下一年度的 1

月 1日，作拖欠一年论。 

作出修订以澄清这项条款指的是

“评定”会费。 

6.6 会费按美元评定，用美元、欧元或瑞士法

郎交付，或用总干事确定的其它一种或多种货

币交付。 

6.6 评定会费按美元评定，用美元、欧元或瑞

士法郎交付，或用总干事确定的其它一种或多

种货币交付。 

如果同意改按瑞郎评定 50%会费

的建议，则将对这一条进行修

订。仍可继续以另一种货币支付

评定会费，在这种情况下，应适

用下面的第 6.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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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文本（截至 2013年 1 月 1日） 建议的修订文本 评论 

6.7 总干事接受不可自由兑换的任何货币应由

总干事每年在个案基础上明确批准。这类批准

应包括总干事认为保护世界卫生组织所必要的

任何条款和条件。 

无变化  

6.8 各会员国的付款记入其帐户，并首先用以

抵付最早的欠额。 

6.8 各会员国的评定会费付款记入其帐户，并

首先用以抵付最早的欠额。 

 

6.9 用美元以外的货币付款应按世界卫生组织

收到日期采用的联合国汇率贷入会员国帐号。 

6.9 用美元以外的货币付款交纳的评定会费应

按世界卫生组织收到日期采用的联合国汇率贷

入会员国帐号。 

 

6.10 总干事应向卫生大会例会提交一份会费征

收情况的报告。 

6.10 总干事应向卫生大会例会提交一份会费征

收情况的报告。 

所作的修订是删除先前这一条款

并在第五条下增加一个新条款(见

前面 5.5)，说明将向卫生大会提

交关于所有资金，包括自愿捐款

和评定会费征收状况的报告。 

6.11 新会员国在它成为会员国的应届财务期

内，即应按卫生大会确定的比额交纳会费。这

些会费将计入应缴纳此会费的那一年的收入

中。 

6.10 新会员国在它成为会员国的应届财务期

内，即应按卫生大会确定的比额交纳评定会

费。这些会费将计入应缴纳此会费的那一年的

收入中。 

更新后变为 6.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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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文本（截至 2013年 1 月 1日） 建议的修订文本 评论 

第七条 –周转金和内部借支 

7.1 在收到评定会费前，正常预算的实施可由

作为卫生大会批准的正常预算一部分而建立的

周转金和其后通过向本组织除信托基金外可动

用的现金储备金内部借支提供资金。 

第七条 – 周转金和内部借支 

7.1 在收到评定会费前，由评定会费供资的那

部分正常预算的实施可由作为卫生大会批准的

正常预算一部分而建立的周转金和其后通过向

本组织除信托基金外可动用的现金储备金内部

借支提供资金。周转金数额由卫生大会批准。

可以通过本组织除信托基金外可动用的现金储

备金进行内部借支。 

 

作出修订以反映现在实行统一预

算（包括评定会费和自愿捐款）

这一事实。 

7.2 周转金水平应以预测的资金需要并考虑到

预计收入和支出为基础。总干事为改变以前批

准的周转金水平而可能向卫生大会提出的任何

建议应附有证明有必要作出改变的说明。 

7.2 周转金水平应以预测的资金需要并考虑到

预计评定会费收入和支出为基础。总干事为改

变以前批准的周转金水平而可能向卫生大会提

出的任何建议应附有证明有必要作出改变的说

明。 

 

7.3 第 7.1 条下借支的任何偿还款应由征收的

评定会费欠额提供，并首先用以偿还内部借支

款欠额，其次偿还从周转金借支的任何欠额。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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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细则  

第 III 条 – 正常预算拨款 

103.1 拨款经卫生大会批准，即有权按批准的

数额分配拨付款项，使能按批准的拨款用途承

担支出。总干事可在考虑交纳评定会费的前景

及可动用的周转金和内部借支后确定可审慎用

于分配拨付的最高拨款额。 

第 III 条 – 批准正常预算拨款 

103.1 拨款预算经卫生大会批准，即有权按批

准的数额分配拨付款项，使能按批准的拨款预

算用途承担支出。总干事可在考虑交纳评定会

费征收缴款的前景及可动用的周转金和内部借

支后确定可审慎用于分配拨付经批准预算的最

高拨款额。 

 

将“拨款”改为“预算”。 

作出修订以体现预算由自愿捐款

和评定会费共同资助。 

 

 

=
     =

     =
 


